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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 跨国企业侵犯人权的现象不断加深。 以约束性国际规

范来管理跨国公司的行为成为联合国在工商业领域的重要议程。 《关于跨国公司及其他商业实体

的人权责任规则》 草案制定了一系列跨国企业保护人权的权利标准， 但该草案存在调整主体范

围和权利清单难以确认的问题， 为国家和企业设定同等的人权保护义务机制也遇到了挑战。 人权

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特别代表作为一项联合国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保护机制， 梳理

了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国际规范和实践， 强调了国家的保障义务和公司侵犯人权的责任追究。 工

商业与人权国际法保护机制的发展， 离不开国家体制性规范来裁判企业有害行为， 也离不开企业

的自我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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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制用了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来适应跨国公司不断扩张及其日益增长

的影响力。 联合国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首次尝试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来管理跨国公司的行

为。① 这一尝试由发展中国家发起， 并成为更为广泛的、 以重新分配为目的而著称的 “国际经济

新秩序” 规范项目中的一部分。② 人权并未在此有所体现。 前苏联集团对此表示支持， 但大多数

工业化国家却予以反对。 历经十余年之后， 该谈判陷入停顿， 直到 １９９２ 年才被正式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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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法” 方案赢得了更广泛的政治吸引力。 １９７６ 年，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有关

跨国企业的指导性准则； 一年后， 国际劳工组织也通过了一份 《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

方原则宣言》。 上述文件都于 ２０００ 年进行了修订。① 两份文件都援引了 《世界人权宣言》 及其他

国际人权标准。
同样在 ２０００ 年， 联合国全球契约项目开始启动。 它是一个自愿性举措， 旨在吸引公司以及

包括劳工在内的民间团体， 共同致力于推动在人权、 劳工标准、 环境保护以及 ２００４ 年增加的反

腐败领域的联合国标准。② 全球契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社会责任倡导者， 聚焦于规则普

及以及实用经验和方法传播， 目前已构建了由三千多家企业和四十个国家组成的联络网。 由于该

项目得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广泛参与， 使其在同类倡议中独占鳌头。
随着企业侵犯人权现象报道的持续发酵， 尤其是在采矿业、 鞋业和服装行业， 联合国促进和

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一个由 ２６ 名相对独立的专家组成的人权委员会下属机构） 于 １９９８ 年设立

了一个工商业与人权工作组。③ 它的工作职责是 “就跨国公司的活动及其工作方法提出建议和意

见……以促进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发展权和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实现”。④ ２００３ 年， 该工作组

起草了一份名为 《关于跨国公司及其他商业实体的人权责任规则》 的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⑤

该草案采用了条约式行文方式， 共有 ２３ 个条款， 为跨国公司制定了一系列人权标准。 其内

容涵盖了从国际人道法， 到公民和政治权利、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再到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环

境实践等领域。 该草案在确认国家承担保护人权首要责任的同时， 还规定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

业在其 “活动和影响范围内” 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⑥ 草案还要求企业责任应当受国内和国

际机构的监督， 并且为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⑦

小组委员会于 ２００３ 年通过了该草案。 据主要起草者解释， “这些规则是 （在工商业与人权领

域内） 首份得到国际认可的非自愿性倡议”。⑧ 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该草案随后被提交到了人

权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 以期望在这一政府间上级机关于 ２００４ 年召开的下届会议上予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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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ＯＥＣＤ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ｅｘ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ＥＣＤ Ｄｏｃ ＤＡＦＦＥ ／ ＩＭＥ ／ ＷＰＧ （ ２０００ ） １５ ／ ＦＩＮＡＬ （ ２００１ ）， 参 见 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ｌｉ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ｏｌｉｓ ／ ２０００ｄｏｃ ｎｓｆ ／ ＬｉｎｋＴｏ ／ ｄａｆｆｅ － ｉｍｅ － ｗｐｇ （２０００） １５ － ｆｉｎａｌ （以下简称 ＯＥＣＤ 指南）； 国际劳工组

织： 《关于跨国公司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 （第 ２０００ ／ １１ 号决议）， ８３ ＩＬＯ ＯＦＦ ＢＵＬＬ （ｓｅｒ Ａ）， Ｎｏ ３ （２０００）。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见联合国全球契约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ｒｇ。 我曾帮助建立该契约。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
在我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期间， 项目承担监管责任； 从我进入哈佛大学任教后， 我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关于全球契约的特别顾问； ２００５ 年， 安南任命我为 “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小组委员会 ２６ 名成员均由人权委员会挑选产生， 以个人身份执行公务， 被授权开展研究并向人权委员会提出建议。
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者小组委员会 （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的前身） 第 １９９８ ／ ８ 号决议： 《第 １５ 届防止歧

视和保护少数者小组委员会报告》，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１９９９ ／ ４⁃Ｅ ／ ＣＮ ４ ／ Ｓｕｂ ２ ／ １９９８ ／ ４５， 第 ３０、 ３１—３２ 页， 第 ４ （ｄ）
段，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Ｓｕｂ ２ ／ ２００３ ／ １２ ／ Ｒｅｖ ２ （Ａｕｇ ２６， ２００３） （以下简称草案）。 第一轮被称为 “行为准则草案”， 第二轮

被称为 “指导方针草案”。 大体而言， 第一次命名过于激进而第二次命名太过温和。 该工作组的成员包括： 来自古巴

的米格尔·阿方索·马丁内斯 （Ｍｉｇｕｅｌ Ａｌｆｏｎｓｏ⁃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来自塞内加尔的哈吉·吉塞 （Ｅｌ⁃Ｈａｄｊｉ Ｇｕｉｓｓｅ）， 来自俄罗

斯联邦的弗拉基米尔·哈塔什基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Ｋｈａｒｔａｓｈｋｉｎ）， 来自韩国的朴铢吉 （Ｓｏｏ⁃Ｇｉｌ Ｐａｒｋ） 以及来自美国的戴维·
魏斯布罗德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ｉｓｓｂｒｏｄｔ）。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Ｓｕｂ ２ ／ ２００３ ／ １２ ／ Ｒｅｖ ２ （Ａｕｇ ２６， ２００３）， 第 １ 段。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Ｓｕｂ ２ ／ ２００３ ／ １２ ／ Ｒｅｖ ２ （Ａｕｇ ２６， ２００３）， 第 １５ 至 １８ 段。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ｉｓｓｂｒｏｄｔ ＆ Ｍｕｒｉａ Ｋｒｕｇｅｒ， “Ｎｏｒ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２００３） ９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９０１， ｐ ９０３



式采纳。① 然而， 人权委员会却对此漠然置之。
一些主要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都公开支持这一提案， 并且开始将其称为 “联合国准则”。

然而， 以国际商会和国际雇主组织为代表的工商业团体却坚决反对该草案。② 在人权委员会看

来， 这份文件包含了 “有实际使用价值的因素和观点”， 但其并无意提请审议该份文件， 且认为

作为一份建议性草案， 该文件没有任何法律地位。 小组委员会也被要求不对企业活动采取任何监

督措施。③

尽管人权委员会并不准备通过该草案， 但是包括几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都意识

到， 工商业与人权的话题确实需要认真对待了， 并且想方设法将其纳入议事日程。 因此， 人权委

员会要求联合国秘书处探寻出路并向其报告。④ 然而一年之后， 共识仍然难以达成。 于是， 人权

委员会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位首届任期为两年的特别代表， 对其赋予广泛的职责， 包括

“确认并澄清” 与工商业和人权有关的国际标准和政策， 对包括公司 “串通” 和 “势力范围” 等

在内的关键概念予以澄清， 并提交 “观点和建议” 以供人权委员会审议。⑤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通过了人权委员会的该项提议，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三日后便

任命我出任该特别代表一职。⑥

本文对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特别代表的日常工作提供了一个概要说明， 并简要描述其未来

发展趋势。 在此情况下， 文章将揭示为什么我总结说不能如一些参与讨论的人曾经敦促我的那

·９１·

工商业与人权： 演进中的国际议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Ｎ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 Ｓｕｂ⁃Ｃｏｍｍｎ］ Ｒｅｓ ２００３ ／ １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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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 １３， ２００３）， ａｔ ５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Ｊｏｉ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ＯＥ ａｎｄ ＩＣＣ ｏｎ ｔｈｅ Ｄｒａ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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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 ２００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ｄ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ｒｇ ／ ＩＯＥ － ＩＣＣ － ｖｉｅｗｓ － ＵＮ － ｎｏｒｍｓ － Ｍａｒｃｈ － ２００４ ｄｏｃ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ＩＯＥ － ＩＣＣ Ｊｏｉ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Ｕ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ＨＲ］ Ｄｅｃ ２００４ ／ １１６，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ＤＥＣ ／ ２００４ ／ １１６ （Ａｐｒ ２２， ２００４）．
ＣＨ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２００５ ／ ９１ （Ｆｅｂ １５， ２００５）．
参见人权委员会第 ２００５ ／ ６９ 号决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２００５ ／ Ｌ ８７， 第 １ 段， 转载于人权委员会第

６１ 届会议报告： ＵＮ Ｄｏｃ Ｅ ／ ２００５ ／ ２３⁃Ｅ ／ ＣＮ ４ ／ ２００５ ／ １３５， 第 ２６８ 页， 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特别代表被

赋予以下职责：
（１） 确认并澄清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责任和责任制标准；
（２） 详细说明国家在有效管制和评判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保护人权功效方面发挥的作用， 包括通过国际

合作所起的作用；
（３） 研究并澄清诸如 “串通” 和 “势力范围” 等概念对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的影响；
（４） 制定文件和措施， 以对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活动对人权的影响进行评估；
（５） 搜集国家、 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的各种最佳做法， 并制成汇编。

这一决议由下列国家联合发起： 阿根廷、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智利、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

麦、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危地马拉、 匈牙利、 印度、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墨西哥、 荷兰、 尼日利亚、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和英国。
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ＵＮ Ｄｏｃ Ｅ ／ ２００５ ／ ＩＮＦ ／ ２ ／ Ａｄｄ ｌ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０５） （该文件通过了联合国秘书长对该任务一位特别代表的任命）。



样， “赞同” 并以草案 “为基础” 开展工作。① 本文吸收了我曾提交给人权委员会及其后继者

人权理事会的两份报告； 将近两打的相关研究报告； 三个区域 （约翰内斯堡、 曼谷和波哥

大） 的多种利益攸关方咨询答复， 四次国际性法律专家研讨会以及两次针对个别行业 （采矿

业和金融服务业） 的咨询会议； 对三大洲跨国经营企业的实地走访； 以及许多律师事务所为

我的工作提供的公益性研究。②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对草案中核心的概念性缺陷进行简要

审查； 二是结合当前与人权相关的工商业活动方面的管理标准、 法律以及其他规则， 分析草

案规则倡导者提出存在问题的事实性观点； 以及对我被授权的工作内容未来走向作一个总结

性讨论。

一　 概念性挑战

参与草案规则讨论的所有主要参与者如果既没有坚决捍卫其观点实质价值， 也没有策略性地

维护自身利益， 那就令人十分惊讶了。 一般而言， 工商业都不喜欢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除非发现

其必要性或不可避免性。 政府往往对其境内企业需求给予优先支持， 并且 （或者） 力争引进海

外投资。 对 “联合国规则” 的批准将会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强有力的活动支持依据： 尽管缺乏实

际可行的执行机制， 但是宣布某项企业行为是 “非法的” 比仅仅声称其为 “不道德行为” 具有

更大社会影响力。
然而， 工商业与人权特别代表的工作职责既没有受制于先前这些主张， 也无意仅限于在其中

寻求一个共同认可的最低标准。 不可否认， 由于草案规则是过去仅有的一份公开的工商业与人权

的综合性提案， 我那时相信它们值得仔细推敲以便决定能否将其作为推动未来发展的一个坚实基

础。 但是， 我却发现其中存在概念性和事实上误区， 这对于权利实现具有潜在有害后果。 在文章

这个部分， 我总结了几个关键性概念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我递交给人权委员会报

告中有所体现。③ 我将在下一部分讨论事实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范围

为了将对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这一最典型全球化表现形式的偏见性指责降到最低， 该草案不

仅把跨国公司作为其调整对象， 而且将 “其他工商企业” 也纳入其调整范围。 但是该草案最终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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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曾收到过一些主要的国际人权组织为此目的寄来的信件。 参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 Ｓｅｐｔ ９， ２００５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ｈｒｗ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ｏｃｓ ／ ２００５ ／ ０９ ／ ０９ ／ ｇｌｏｂａｌｌｌ７２３ ｈｔｍ；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ｌｉｇｕｅｓ ｄｅｓ ｄｒｏｉｔｓ ｄｅ ｌｈｏｍｍ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Ｄｏｃ ４４２ ／ ２ （Ｍａｒ １５，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ｉｄｈ ｏｒｇ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４４２ａ ｐｄｆ；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Ｊｏｈｎ Ｒｕｇｇｉｅ ｆｒｏｍ Ｉｒｅｎｅ Ｋｈａ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ｆ ＯＳＧ ／ ２００６ ／ ３０ ／ ｊａ （Ａｐｒ ２７，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ｄ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ｒｇ ／ Ａｍｎｅｓｔｙ － Ｉｎｔｌ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ｏｎ － Ｒｕｇｇｉｅ － ｉｎｔｅｒｉｍ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７ － Ａｐｒ － ２００６ ｐｄｆ； 两份意见书亦可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ｕｇｇｉｅ － ＨＲＣ －２００６。
与我的工作任务相关材料， 包括报告、 声明、 工作文件、 评论以及通告， 这些都可以在工商业与人权资料中心有关联合

国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特别代表的主页上查询，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ｇ ／ Ｇ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ａｒｔｅｄ ／
Ｕ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我十分感谢克里斯·埃弗里 （Ｃｈｒｉｓ Ａｖｅｒｙ） 以及他敬业的员工们给大家提供了如此宝贵服务。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２００６ ／ ９７ （Ｆｅｂ ２２， ２００６）， ｐａｒａｓ ５６ － ６９



将那些与跨国公司没有任何关联、 其行为影响完全限于当地、 并且其行为不会对个人的人身安全

权利造成侵犯的国内运营工商企业排除在外———尽管草案文本及其评论都没有说明这些最后的豁

免事先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①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如今在全球经济当中盘踞着 ７７，０００ 家跨国公司和大约 ７７０，０００ 家子公

司或分支机构以及上百万家供应商———据报道， 仅沃尔玛一家就拥有超过 ６０，０００ 家供应商。② 如

今跨国公司所涉足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这在社会政治领域里不断地带来了全新的人权挑

战。③ 此外， 对于许多公司而言， 走向全球化意味着要采用融合多个公司实体的网络化运作模

式， 横跨多个国家。 就其本质意义而言， 网络化需要放弃对一些重要运营环节直接控制， 用协商

机制替代层级结构。 这种组织形式提高了公司的经济效率， 但是也增加了公司控制其全球价值链

（某一产品或服务从概念到最终用途所需的所有环节） 的难度。④ 当价值链上参与主体数量越来

越多时， 价值链上的任何一个链接点从整体上对全球企业造成的潜在损害也就越大。⑤ 与此同

时， 这些分散式网络也不断扩展了可以利用的渠道， 以便市民社会参与者能够设法提升公司品牌

和资源， 以期不仅提高公司绩效， 而且改善其运营环境。
跨国企业的网络化给国际法律体系提出了一个管理难题。 首先， 在法律术语中， 从非关联的

供应商处购买商品和服务一般被视为一种公平的市场交易， 并不属于内部交易。 在关联方之间，
一个母公司及其子公司都是独立的法律实体， 甚至可以分别注册一些大型项目。 它们中任何一个

企业都有可能与其他公司或政府组建合资企业。 一般意义上来讲， 基于有限责任原则， 一个母公

司并不会对其子公司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即便它是唯一股东， 除非子公司的运营处于母公

司严密的经营控制中， 以至于能被视为母公司纯粹的代理人。 每一个法律上的独立实体都受制于

其经营地法律约束， 但是跨国公司集团或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却并不直接受制于国际法管辖。 正是

因为这一事实， 为跨国公司设立全球性法律标准的行动开始寻求改变。 并且， 它已经开始有所改

变了。

（二） 权利和义务

如果将国际人权义务强加给跨国公司， 这么做的依据是什么呢？ 情况似乎很明显， 关于跨国

公司是否能够成为国际法 “调整对象” 这一长期的学说争论当下正一点点被现实所折服。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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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Ｓｕｂ ２ ／ ２００３ ／ １２ ／ Ｒｅｖ ２ （Ａｕｇ ２６， ２００３）， ｐａｒａ ２１
以上总体数据摘自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２００６ 年世界投资报告》： ＵＮ Ｓａｌｅｓ Ｎｏ Ｅ ０６ ＩＩ Ｄ １ １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ｖｖｗ 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ｓ ／ ｗｉｒ２００６＿ ｅｎ ｐｄｆ。 沃尔玛供货商数据摘自沃尔玛董事长在一次讲座中的发言。 参见：
Ｈ Ｌｅｅ Ｓｃｏｔｔ， ＣＥＯ， Ｗａｌ⁃Ｍａｒ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ｌｅｓ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ｂ １， ２００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ｖｖｒｗ ａｄｍｉｎ ｃａｍ ａｃ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ｄｐ ／ ２００７０１３１０１。
这一点在采矿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我 ２００６ 年报告中， 我对 ６５ 个非政府组织在过去五年左右时间里发表的有关企业

严重侵犯人权的出版物进行了审查。 石油、 天然气和煤矿业占了三分之二。 几乎所有事件都发生在低收入国家， 其

中将近三分之二国家刚刚摆脱冲突或者仍旧深陷其中。 此外， 除了两个国家外， 其他所有国家都低于世界银行提出

的 “法治” 全球平均水平。 参见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Ｒｅｐｏｒｔ， 第 ２４—３０ 页。
参见 Ｂｅｔｈ Ｋｙｔｌｅ ＆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ａｒｄ Ｒｕｇｇｉ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０，
Ｍａｒ ２００５），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ｓｇ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ｍ － ｒｃｂｇ ／ ＣＳＲＩ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 ｌ ０＿ ｋｙｔ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 ｐｄｆ。
这种模式体现出了鞋业和服装业全球性品牌的特点， 例如， 在我 ２００６ 年报告中， 这两个行业所涉及侵犯人权事件高

居第二位。



公司通过各种双边投资协议和东道国协议获取了许多重要权利， 在一些领域制定了国际标准， 并

且一些企业行为直接被许多与环境污染的民事责任有关的公约所禁止。① 因此， 正如国际法院院

长罗莎琳·希金斯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② 所言， 跨国企业至少来说已然成为了国际法律体系 “参
与者”， 有能力承担一些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③

草案规则的制定遭遇了相同境遇。 《世界人权宣言》 序言提及： “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

构……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 并通过国家和国际的渐进措施， 使这些权

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④ 跨国

公司在权利实现方面比一些国家更具影响力， 而 “权力与责任并存”。⑤ 因此， 这些公司一定要

对那些可能产生影响的权利承担责任。 并且， 由于有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让公司依据其国内法

如此行事， 而必须使其受制于国际法直接和统一的企业责任。
草案规则列举了一系列与工商业密切相关的权利， 包括不歧视原则、 个人安全、 劳工标准以

及土著人的权利。 但是这一权利清单包含了那些并没有被国家认可或者在国际层面仍然存在争议

的权利， 包括消费者保护、 环境管理的 “预警原则”、 以及土著人及其群体的 “自由、 事先知情

同意” 原则。 与此同时， 草案尽管承认并非所有被公认的权利都与工商业有关， 但却并未提供

作出上述判断所依据的原则基础。 为了回应那些认为权利清单涵盖范围过广的批评， 一些草案倡

导者曾经建议制定一份更简要的、 能获得最广泛支持并且容易被企业所领会的 “核心” 权利清

单。⑥ 但是这个举动反而遭到了尖锐的反驳， 因为核心权利这样的概念 “明显背离了国际人权机

制中所有人权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主张”。⑦ 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并且致使一些观察家断

定， 任何事先详细规定公司应该就哪些权利承担义务的做法都是一个天生无果的尝试———就原则

而言， 所有权利都能适用， 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有些权利就难以实现。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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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ＲＳ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ｃｔｓ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Ｆｅｂ １９， ２００７）， ｐａｒａ ２０ ； 并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 Ｒ Ｒａｔｎｅｒ，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ｏｄａｎｓｋｙ， Ｊｕｔｔａ
Ｂｒｕｎｎｅｅ ＆ Ｅｌｌｅｎ Ｈｅｙ （ｅｄｓ ），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ｃｈ ３５， ｐ ８０７。
译者注： 现任国际法院院长是龙尼·亚伯拉罕 （Ｒｏｎｎｙ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Ｒｏｓａｌｙｎ Ｈｉｇｇｉ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Ｈｏｗ Ｗｅ Ｕｓｅ Ｉ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 ５０ 早

在 １９４９ 年， 国际法院就曾宣称： “在各个法律体系内， 法律主体所享受的权利的性质和范围未必完全相同， 其性质

取决于社会的需求。” 参见 ＩＣＪ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１９４９ ＩＣＪ ＲＥＰ （Ａｐｒ １１， １９４９）， ｐａｒａｓ １７４， １７８。
联合国大会： 《世界人权宣言》， ＧＡ Ｒｅｓ ２１７ （ＩＩＩ）， ＵＮ Ｄｏｃ Ａ ／ ８１０， ａｔ ７１ （１９４８）。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ｉｓｓｂｒｏｄｔ ＆ Ｍｕｒｉａ Ｋｒｕｇｅｒ， “Ｎｏｒ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２００３） ９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９０１， ｐ ９０１
Ｄａｖｉｄ Ｋｉｎｌｅｙ ＆ Ｊｕｎｋｏ Ｔａｄａｋｉ， “ Ｆｒｏｍ Ｔａｌｋ ｔｏ Ｗａｌｋ，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００４） ４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９３１， ｐ ９３１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 “Ｃｏｒ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 （２００４） １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４５７， ｐｐ ４５９ － ４６０， 该文甚至反对国际劳工组织依据这些理由提出的核心劳工标准。
商业领袖人权倡议组织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ＬＩＨＲ） 是由 １４ 家主要的全球企业组成的一

个自愿性项目。 玛丽·罗宾逊 （Ｍａｒｙ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担任荣誉主席。 该组织致力于探索人权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被运用并

融入到公司的政策和管理实践中。 该组织以 《世界人权宣言》 作为出发点， 但是目前发现该草案所列的权利清单不

足。 参见 ＢＬＩＨＲ， Ｒｅｐｏｒｔ 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Ｃｏｍｍ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１８ － １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ｌｉｈｒ ｏｒｇ ／ Ｐｄｆｓ ／ ＢＬＩＨＲ３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涉及草案规则提出的为企业设定人权义务的方式。 在承认国家是主要

义务承担者后， 草案又在 “一般性义务” 条款中规定： “在各自活动和影响范围内， 跨国公

司及其他工商企业有义务促进并确保实现、 保护并确保尊重国家及国际社会认可的人权。”①

也就是说， 在公司的 “影响范围” 内， 和国家承担完全一样的义务———从尊重到实现权利———
唯一不同在于， 国家承担主要义务而企业承担次要义务。 但是， 草案规则并没有对这些术语作

出界定。 公司影响范围这一概念， 尽管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是有用的， 但似乎不具备法律血统。②

因此， 公司的次要义务能够产生的效力范围依旧不为人所知。 首要和次要义务的区别亦是如

此。 在范围和界限不明的情况下， 公司义务的属性在实践中似乎最可能取决于具体情况下国

家和公司各自的能力———因此， 当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担职责时， 压力就会留给企业来担

负。 这种方式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可取的， 但是一般而言， 基于一些原因会面临很棘手

的问题。
联合国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前主席菲利普·奥尔斯顿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 对存在的问

题及其导致的困境作出如下分析：

如果仅有的区别是国家承担一系列广泛的义务， 而公司所承担的义务只限定在其 “影

响范围” 内， ……那怎么划定后者的义务呢？ 难道壳牌公司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影响范围

没有涵盖从健康权到言论自由权、 人身完整权以及正当程序权利所有这些领域吗？③

奥尔斯顿担心这种规则形式可能会破坏公司自治、 风险承担及其企业精神， 并质疑道： “公
司如果被所有这些限制、 约束以及只有政府才承担的积极义务所束缚， 会有什么样后果呢？”④

不可否认， 由于公司并不是民主的公益性机构， 因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应扮演这种角色———例

如， 当履行政府职能的时候。
这种规则形式给政府承担角色和责任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样令人苦恼。 由于受 “逐步实现”

的限制， 国际人权机制承认， 在权衡取舍和平衡决策时， 政府拥有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合法需

求， 特别是在决定怎样最好地 “确保实现” 公司可能拥有最大影响力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时。 通过下定义方式直接对跨国公司施加义务， 这挤压了各政府在其义务范围内自由裁量空

间。⑤ 草案规则要求公司也遵从国家法律和优先政策———甚至是可能被发现的 “更高保护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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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Ｓｕｂ ２ ／ ２００３ ／ １２ ／ Ｒｅｖ ２ （Ａｕｇ ２６， ２００３）， ｐａｒａ １
两家律师事务所为本任务针对十个司法管辖区组织了一次调研， 在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没有发现 “影响范围” 这一

术语。 该术语由全球契约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之中， 并且已经被证明在企业政策制定中充当着一个有用的工具

性角色。 它帮助公司检验其运营环境， 以查找可能影响其社会经营许可的运作风险和机遇。 具体可参见： ＢＬＩＨＲ，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ｌｉｈｒ ｏｒｇ （点击 “工具 ／ ｔｏｏｌｓ” 这一超链接）。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Ｃａ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 （ｅｄ ），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３， ｐｐ １３ － １４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ｌｓｔ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ａ⁃Ｃａ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ｐ １４
Ｃａｒｌｏｓ Ｍ Ｖａｚｑｕｅｚ， “Ｄｉｒｅｃｔ ｖ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２００５） ４３ Ｃｌｕｍｂ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９２７， ｐｐ ９５０ － ９５４



准” ———的尝试是没有出路的。① 这仅仅是增加了若干相互抵触的方案让公司遵循。 此外， 如

果政府监管一开始就薄弱， 从而将义务转嫁给企业来保护甚至实现广泛的人权， 这可能会进一

步削弱促使政府更加积极响应并对其国民更负责任的国内政治意愿， 而这恰恰是实现权利的最

有效途径。
最后， 如果将当前适用于国家的那些义务强加给公司， 仅在没有定义的 “影响范围” 内有

所差别的话， 这也会给政府和公司带来无尽的策略博弈以及法律纠纷。 正如巴西最近的一个案例

所展示， 当一家公司和政府相互推诿谁应当承担向土著居民社区提供帮助的法律责任时， 弱势群

体和个人权利在此环境下就不会得到关照。②

总之， 出于某些目的而将公司视为 “社会组织” 或许存在一定价值， 但是它们是特殊组织，
履行专业职能。 它们所承担的义务范围应该反映这个现实。 早在 １９４９ 年， 国际法院就解释道，
认定一个国际法人 “不能认为……它的法律人格及其权利和义务与国家具有同等性”。③ 让公司

为可能影响的权利承担和国家一模一样的义务不仅混淆了两者界限， 而且也导致制定有效规则的

过程高度艰难。④

二　 制定标准

在工商业与人权特别代表职位产生前出现、 并延续至今的这个议题的另一个棘手特点就是，
大家对国际法有关工商业与人权的实际状况持有异常对立观点。 草案规则被描述为 “一个对适

用于公司的国际法律原则的重述”。⑤ 正如我们刚刚所谈到， 草案规则本该依据国际法向公司施

加直接义务， 并应当被认为具有 “非自愿性”。 据某一权威观点所说， 重述 “反映了现行法律规

定或可能被法院采纳”。⑥ 草案仅仅是对法律原则的一种重述这一观点受到了工商界以及学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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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Ｓｕｂ ２ ／ ２００３ ／ １２ ／ Ｒｅｖ ２ （Ａｕｇ ２ ６， ２００３）， ｐａｒａ １０， ｐａｒａ １９
为了抗议公司提供资金和服务的不充分性， 许多住在周围的土著居民侵占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Ｖａｌｅ
ｄｏ Ｒｉｏ Ｄｏｃｅ， ＣＶＲＤ） 开采的矿场， 该公司于是依据协议约定， 拒绝继续通过国家印第安基金为土著居民提供任何补

偿。 其理由是土著居民使用了非法手段强迫公司实现他们的要求。 淡水河谷公司向美洲国家组织报告了此事， 要求

澄清政府对土著居民承担的义务。 国家印第安基金从巴西国内法院成功地申请到了一项禁止令， 要求淡水河谷公司

继续履行支付义务。 此外， 国家印第安基金还向巴西联邦法院寻求声明， 要求淡水河谷公司对其因采矿行为而造成

的社会影响承担法律责任。 请参阅淡水河谷公司和国家印第安基金针对此事件所做的新闻发布 （葡萄牙语），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ｖｒｄ ｃｏｍ ｂｒ ／ ｓａｌａｄｅｉｍｐｒｅｎｓａ ／ ｅｎ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ｓｐ？ ｉｄ ＝ １６７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ｕｎａｉ ｇｏｖ ｂｒ ／ ｕｌｔｉｍａｓ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１＿ ｓｅｍｅｓｔｒｅ＿ ２００７ ／ ｊａｎｅｉｒｏ ／ ｕｎ０ １ ３ １＿ ００ １ ｈｔｍ。
ＩＣＪ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ｐｒ １１， １９４９），
ｐａｒａ １７９
有文章曾尝试简单地勾勒出一个公司责任的分析框架， 以分别确认国家和企业的社会角色。 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 Ｒ Ｒａｔｎ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０１） １ １ １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 ４４３。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ｉｓｓｂｒｏｄｔ ＆ Ｍｕｒｉａ Ｋｒｕｇｅ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ｓ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Ｐ Ａｌｓｔｏｎ （ｅｄ ），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３１５， ｐ ３４０ 该文章与 Ｗｅｉｓｓｂｒｏｄｔ ＆
Ｋｒｕｇｅｒ 文章第 ９１５ 页的表述有略微不同： “目前而言， 规则的法律效力原则上来源于国际法渊源， 是对规制公司的法

律原则的重述。”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ｉ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ｆｕｓｅ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ｍａｉｎ， 美国法

律协会组织并实施对美国各部门法的定期重述工作， 记录其发展进程。



察家的质疑。① 很显然， 人权委员会也没有被说服， 因为正如前面提到， 我上任后第一项工作就

是 “确认并澄清公司责任的标准以及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义务”② ———本质上

来讲， 是重述现有标准并指明未来发展趋势。
因此， 受制于有限时间和短缺资源， 工商业与人权问题特别代表的团队开始描绘工商业与人

权的国际规范和实践。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我将一份附带四个辅助材料的研究结果以报告形式提交给

了人权理事会。③ 这个报告从结构上分为五个部分连续论述， 从最根深蒂固的国际法律义务出

发， 到自愿性商业标准为止： 国家防止企业侵犯人权的保护义务； 公司责任和对国际犯罪责任的

追究； 公司在国际法规定的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方面的责任； 软法机制； 自我管制。

（一） 国家保护的义务

所有各方都认可， 国家是人权的主要义务承担者。 但是国家防范包括工商业实体在内的第三

方权利滥用的义务， 在有关草案规则争论中却受到了相对较少关注。 这种忽视是令人惊讶的， 因

为国际法明确规定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应承担这一义务。④ 它体现在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的规定

中， 并得到了条约机构的解释； 它也被国际习惯法予以普遍承认。 实际上， 联合国和区域性人权

机制日益频繁地谈及此问题。 为了记录联合国条约机构对这一义务及其含义理解的演进过程， 我

们对这些机构的评论作了详细分析。⑤

早期联合国人权条约， 诸如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 以及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都没有明确规定国家有关工商业的义务。 这些

人权条约只施加一般性义务以确保权利的实现并防止非国家侵权行为的滥用。 因此， 《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要求每一个缔约国依法禁止 “任何人、 任何团体或任何组织” 实施种

·５２·

工商业与人权： 演进中的国际议程

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参见 ＩＯＥ⁃ＩＣＣ Ｊｏｉｎｔ Ｖｉｅｗｓ， 关 于 批 判 性 学 术 观 点， 参 见 Ｄｅｔｌｅｖ Ｆ Ｖａｇｔｓ， “ Ｔｈｅ ＵＮ Ｎ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０３ ） １６ Ｌｅｉｄ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ｐ ７９５； Ｖａｚｑｕｅｚ， “ Ｄｉｒｅｃｔ ｖ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ｐ ９２７， ｐｐ ９５０ － ９５４；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Ｍ Ｍ Ｗａｌｌａｃｅ ＆ Ｏｌｇａ Ｍａｒｔｉｎ⁃Ｏｒｔｅｇａ， “ Ｔｈｅ ＵＮ
Ｎｏｒｍｓ： Ａ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２００４） ２６
Ｄｕｂ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０４， ｐ ３０４。
参见 ＣＨ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 ６９，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Ｎ ４ ／ ２００５ ／ Ｌ ８７， ｐａｒａ 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ＲＳＧ， ｐａｒａ ８８ 亦参见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ｄｄｅｎｄ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ＲＳＧ，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Ａｄｄ １ （Ｆｅｂ １３， ２００７）；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Ａｄｄ ２ （Ｆｅｂ １５， ２００７）；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５００ Ｆｉｒｍｓ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Ａｄｄ ３ （ Ｆｅｂ ２８， ２００７ ）；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Ａｄｄ ４ （Ｆｅｂ ８， ２００７）． 这些报告编写得到了哈佛大学研究团队、 一些律师事务所公益性服务

以及国际法律专家研讨会的帮助和支持。
国家还有义务尊重、 促进和实现权利， 但是与工商业联系最密切的义务是保护义务， 因为这一义务直接针对第三方

的侵权行为。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 义务的范围因国家掌控程度而有所不同。 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一般将缔约国的义

务限定在 “有效的控制” 范围内。 如果企业担负着公共职责或者受国家控制， 那么其行为可能会根据国际法而被归

为国家行为。 参见 ＧＡ Ｒｅｓ ５６ ／ ８３ （Ｄｅｃ １２， ２００１） （摘自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违法行为的国家责任的相关文章）。
参见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我们囊括了现存的一般性意见或建议

以及其他主要文件， 例如针对缔约国定期报告作出的结论性意见。



族歧视 （公约第 ２ 条第 １ 款 ｄ 项）①。 有些条约规定了一些与工商业联系密切的权利， 包括与工

作、 健康和土著团体相关的权利。
自 １９７９ 年通过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以来， 包括 《儿童权利公约》 以及最近通

过的 《残疾人权利公约》 等国际公约对工商业的规定更为直接和详细。 例如， 《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 要求国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消除任何 “企业” 对妇女歧视 （公约第 ２ 条第 ｅ
款）， 以及在 “银行贷款、 抵押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贷” （公约第 １３ 条第 ２ 款） 之类具体情况下

对妇女歧视。② 条约一般在规范和调整非国家侵权行为方面赋予国家自由裁量权。
条约机构详细阐释了保护的义务。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３１ 号一般性意见》 就是近期一个例子。

该意见规定， 根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只有当缔约国能够确保个人既不受国家工

作人员的侵犯， 又不受私人或者实体的侵犯， 才能算国家履行了确保 《公约》 权利的积极性义

务。”③ 该意见进一步解释道， 国家如果允许或未能 “采取适当措施或尽职防止、 惩罚、 调查或

纠正私人或私人企业的这些行为所造成的伤害”，④ 就可能会违背 《公约》 规定的义务。
各委员会常常在不受歧视的权利、 土著人民的权利和与劳动及健康有关的权利方面， 对

国家未能提供保护以制止工商业的侵权行为表示关注。 但是各委员会指出， 保护的义务适用

于公约规定的、 所有可能遭受私人主体侵害的实质性权利。 委员会倾向于对要求国家采取行

动的具体内容不作具体规定， 而是笼统地建议通过立法和包括酌情予以赔偿在内司法手段予

以规制。
委员会并未明确将条约解释为要求国家对其境内注册企业在境外所涉的侵权行为行使域外管

辖权。⑤ 然而， 委员会似乎也没有认为条约禁止这样的行为， 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曾鼓励过这样

的做法。 例如，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就曾建议， 成员国采取措施 “防止其公民和公司”
在其他国家侵犯人权。⑥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最近注意到在某一成员国内注册的公司的行为对其

他国家土著人民权利造成负面影响的报道， 并对此表示 “担忧”。 该委员会鼓励该国 “采取适当

的立法或行政措施” 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 建议该国寻求追究这些公司责任的方式， 并要求该国

在其下一份定期报告中提供所采取措施的相关信息。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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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联合国大会决议：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Ｄｅｃ ２１， １９６５， ６６０ ＵＮＴＳ １９５。
联合国大会决议：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Ｄｅｃ １８， １９７９， １２４９ ＵＮＴＳ １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３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ＵＮ Ｄｏｃ ＣＣＰＲ ／ Ｃ ／ ２１ ／ Ｒｅｖ １ ／ Ａｄｄ １３ （Ｍａｙ ２６， ２００４）， ｐａｒａ ８，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ｉｅｓ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 ＵＮ
Ｄｏｃ ＨＲＩ ／ ＧＥＮ ／ ｌ ／ Ｒｅｖ ８ （Ｍａｙ ８， ２００６）， ａｔ ２３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３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ＵＮ Ｄｏｃ ＣＣＰＲ ／ Ｃ ／ ２１ ／ Ｒｅｖ １ ／ Ａｄｄ １３ （Ｍａｙ ２６， ２００４）， ｐａｒａ ８，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ｉｅｓ ［ 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 ＵＮ
Ｄｏｃ ＨＲＩ ／ ＧＥＮ ／ ｌ ／ Ｒｅｖ ８ （Ｍａｙ ８， ２００６）， ａｔ ２３３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和 《关于买卖儿童、 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

任择议定书》 都规定， 如果受害人或嫌疑人为该缔约国的国民， 或者嫌疑人身在该国领土范围内并没有被引渡， 则

缔约国应当对该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 禁止酷刑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都没有谈及这些条款与公司的关系。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ＥＳＣ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５，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 １２ ／ ２００２ ／ １１， ｐａｒａ ３３ （Ｊａｎ ２０， ２００３），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１０５
参见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ＣＥＲ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ａｎａｄａ， ＵＮ
Ｄｏｃ ＣＥＲＤ ／ Ｃ ／ ＣＡＮ ／ ＣＯ ／ １８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０７）， ａｔ ４， ｐａｒａ １７



一般而言， 国际法允许一国行使域外管辖权的条件是存在受到公认的依据： 行为人或受害人

是其公民， 行为本身对该国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或者涉及具体的国际犯罪行为。① 域外管辖

权也必须满足一个总体上的合理性检验， 其中包括不干涉他国 “内政”。② 目前大家仍在争论的

问题是， 人权保护何时能成为域外管辖权的正当理由。
区域人权机制也重申了国家有义务防止非国家侵权行为的发生， 并且设立了类似的相关国家

标准以规制和裁定公司行为。③ 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和区域机制越来越重视防止公司侵害人权问

题， 这表明人们越来越关注国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或并非总能够或愿意承担其义务这些问题。 我

组织的一个国家调查问卷结果更是加重了这一担忧。 在该调查中， 我们请求各国指出其规范、 调

整以及其他影响公司与人权有关行为的政策与实践。④ 在收到的国家答复中， 很少有国家报告称

制定了企业应对人权方面挑战的专门性政策、 计划或措施。 大部分国家都表示依据宽泛的企业责

任倡议框架机制， 其中包括诸如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跨国企业指导方针》 之类的软法性文件

以及诸如 《联合国全球契约》 一类的自愿性倡议。 很少有国家在其出口信贷和招商引资政策中，
或者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中明确考虑人权标准， 而这些方面正好是政府政策和全球工商业业务最

密切交叉的领域。

（二） 公司责任和追究国际犯罪的责任问题

我的 ２００７ 年报告中指出， 公司越来越有可能要对其国际犯罪承担责任， 这被认定为是目前

为止最具重大意义的法律进展———该责任依据国内法设定， 但是体现了国际法关于个人责任的标

准， 正如国际特设刑事法庭以及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所规定的那样。⑤

随着各国批准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并将该规约中的定义纳入国内法， 以国际犯罪为由向

公司提起诉讼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在国内法律制度已经提供了对公司予以刑事处罚规定的情况

下， 针对个人的国际标准就可能被扩展适用于公司实体———诸如法人。⑥ 此外， 如果那些法律制

度同样对国际犯罪赋予了域外管辖权， 那么那些条款也可以被扩展适用于公司。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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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依据 “普遍管辖原则”， 国家有义务对在其境内的被指控从事特定国际犯罪的行为人行使司法管辖权。 现在不明确之

处在于这样的义务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包括公司在内的法人。 参见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当然， 整个人权机制可以被看作是对传统不干涉原则的挑战。 这里的讨论取决于什么被认定为是强迫。
关于概述， 参见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ｌａｐｈａｍ，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ｃｈ ９ 关于非洲， 参见 Ｎｓｏｎｇｕｒｕａ Ｊ Ｕｄｏｍｂａｎ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ｈａｒｔｅｒ”， （２００４） ４０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１０５， ｐ １０５。
参见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５００ Ｆｉｒｍｓ，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Ａｄｄ ３ （Ｆｅｂ ２８， ２００７）。
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和罗马会议就此展开讨论， 原本打算赋予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之外的法人享有司法管辖权，
但是由于各国做法差异明显使得该提议没有获得通过。
有关对 １６ 个来自不同区域和法律体系的国家调研报告， 详见 Ａｎｔｉ Ｒａｍａｓａｓｔｒｙ ＆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Ｇｒａｖｅ Ｂ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ｆｏ ｎｏ ／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在这 １６ 个国家当中， 有 １１ 个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 其中 ９ 个已经完

全将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中的 ３ 个罪名纳入其国内法中； 在这 １６ 个国家中， 有 ６ 个国家已经规定了企业的刑

事责任。 有一些国际刑事法庭的非成员国也已将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中的一些罪名纳入了国内法， 并给公司

带来了潜在的法律影响。
前引注中提到， 被调研的 １６ 个国家中， 有 １１ 个国家规定必须具有国籍的关联性， 有 ５ 个国家以普遍管辖权为依据，
还有一些国家要求两者兼备。 其中， ９ 个国家在其国内法中规定了一些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形式。



加入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并不是将这些标准纳入国内法律制度的唯一途径。 一个非常重

要但并非唯一的例外就是依据美国 《外国人侵权请求法》 而提起的民事诉讼。① 虽然没有办法在

自然人和法人之间进行一对一的比对， 但是美国法院依据 《外国人侵权请求法》 解释公司对其

构成国际刑事犯罪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做法， 实际上就是借鉴了被普遍接受的个人责任这一国际

原则。②

在这种不断扩张的司法管辖权网络中， 仅根据简单的概率法则就表明公司在未来为其国际犯

罪行为承担责任的风险会提高。 公司会依据国际标准被纳入一国刑法或民事诉讼法而承担刑事或

民事责任。③ 此外， 公司无法确定将在什么地方被提起诉讼， 或无法确定可能适用的具体标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司法管辖领域拥有完全一致的证据规则和其他程序规则， 并且各国国

内体制在制定企业 “愿景和理念”④ 模式以及处理涉及企业集团事务方面差异巨大。⑤

很少有公司会直接实施构成国际犯罪的行为， 但是面临被指控为这类罪行的 “共犯” 的风

险很大。 尽管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 大多数国家法律体系中都承认了共犯这一概念。 国际特设刑

事法庭已经为这类案件的个人责任建立了一套非常明确的标准： 明知对犯罪会起到实质性影响但

仍然提供实际性帮助、 鼓励或者道德支持。⑥ 国内法院采用这一标准时， 其对公司的适用很可能

会密切跟踪对个人的适用状况， 这就意味着对个人的适用规则将同样适用于企业， 尽管 “道德

支持” 这一因素可能会带来具体挑战。⑦ 试图善意避免卷入人权侵害事件的公司可能很难知道在

什么情况下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 “道德支持”。 仅在某国具有经营地并缴税不太可能会产生责

任。 但是从他人的侵权行为中间接地获取经济利益却有可能带来责任， 具体需视该公司与那些行

为人关系的密切程度。 但是， 即使一个公司并无意让犯罪行为发生， 只要知道或应当知道正在提

供对犯罪过程具有重大影响的帮助， 那么就会被追究责任。
随着扩大公司责任的态势逐渐趋于明朗， 对各方而言， 由于各国在适用国际标准方面差异而

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变得越来越难处理， 因而催生了更为协调化发展的一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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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２８ Ｕ Ｓ Ｃ § １３５０ （２０００）．
Ｄｏｅ Ｉ ｖ Ｕｎ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 ， ３９５ Ｆ ３ｄ， ｐａｒａ ９３２， ９４５ － ９５６ （９ｔｈ Ｃｉｒ ）， ｒｅｈｅａｒｉｎｇ ｅｎ ｂａｎｃ ｇｒａｎｔｅｄ， ３９５ Ｆ ３ｄ， ｐａｒａ ９７８ （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０３）． 该案后来依据法律规定被裁定驳回。 Ｄｏｅ Ｉ ｖ Ｕｎ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 ， ４０３ Ｆ ３ｄ， ｐａｒａ ７０８ （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０５） （撤回意

见详见下文）。
公司也可能面临依据国内法对其相关错误行为而提起的民事诉讼， 例如胁迫或非法监禁。
这一困难导致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种 “企业文化” 方式。 在澳大利亚， 如果一个公司的文化表明或暗示允许雇员侵犯

行为发生， 这家公司将会依据刑法典第 １２ 条第 ３ 款第 ２ 项 （ｃ） － （ｄ） 承担责任， 参见澳大利亚刑法典第 １２ ３ （２）
（ｃ） － （ｄ） 款 （１９９５） （Ａｕｓｔｌ ）。 美国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 《联邦判刑准则》 中规定， 允许将一家企业是否建立了 “鼓
励道德行为以及遵守法律的组织文化” 作为司法裁判的考量依据。 Ｕ 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６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Ｍａｎｕａｌ （２００６）， § ８Ｂ２ ｉ （ａ）．
不存在 “揭开企业面纱” 这一划分子公司与母公司责任原则的统一模式。 其中一种模式要求母公司为其与境外子公

司有关的作为或不作为而承担民事责任。 参见：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ｖ ＲＴＺ Ｃｏｒｐ ＰＬＣ， ［１９９８］ Ａ Ｃ ８５４ （Ｈ Ｌ ）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Ｅｎｇ ） （ＵＫ）； Ｌｕｂｂｅ ｖ Ｃａｐｅ ｐｉｃ， ［２０００］ ４ Ａｌｌ Ｅ Ｒ ２６８ （Ｈ Ｌ ）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Ｅｎｇ ） （ＵＫ）。
参见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Ｆｕｒｕｎｄｚｉｊａ， Ｎｏ ＩＴ － ９５ － １７ ／ １ （Ｄｅｃ １０， １９９８）；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ｖ Ａｋａｙｅｓｕ， Ｎｏ ＩＣＴＲ － ９６ － ４ － Ｔ （Ｓｅｐ ２，
１９９８）．
在 Ｓｏｓａ ｖ Ａｌｖａｒｅｚ⁃Ｍａｃｈａｉｎ， ５４２ Ｕ Ｓ ６９２ （２００４） 一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仅依据 ＡＴＣＡ 作出了判决， 该判决并没有

排除企业的责任， 当前美国司法观点支持了这一判决———尽管在地方法院就是否存在这一术语以及该术语所包含内

容存在争议。 在将个人标准适用于企业时， 尤尼科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并没有采纳 “道德支持” 这一因素。 参见 Ｄｏｅ Ｉ
ｖ Ｕｎｏｃａｌ Ｃｏｒｐ ， ３９５ Ｆ ３ｄ， ｐ ９４９， ｎ ２４。



（三） 公司对国际法规定的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

依据国际人权文书的传统观点， 对公司仅规定 “间接” 责任， 即： 国内法根据其国际义务

而设定的责任。 与之相反， 草案规则却要依据国际法向公司施加直接性义务， 声称 “其法律权

威性源于法律渊源中的条约和国际习惯法。”① 从法律角度来看， 我们这个梳理支持传统观点，
尽管对工商业行为的社会期望越来越反映或体现了国际文书的标准。

时至今日， 国际习惯法的具体要求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但是至少包括一个公认的统一且一致

的国家实践。 一个对国家实践的系统性梳理需要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全面性研究， 这不仅涉及

国际法的直接适用问题， 还要考虑其他一系列相关措施， 包括人权的宪法保护问题、 立法条文、
行政机制以及司法判例和法律确信。 这种调查远远超出了我们能力范围。 尽管如此， 鉴于为此任

务所作的国别分析， 加上对我所作国别调查问卷的回复以及最近搜集到的二手文献， 目前依据国

际习惯法为公司设立直接责任的证据并不充分。②

《世界人权宣言》 中的许多规定都已成为国际习惯法。 尽管依旧存在一些争议， 但除了

序言部分， 目前而言这些规定都被普遍认为仅适用于国家 （有时适用于个人）。 《世界人权宣

言》 的大多数条款已经被纳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 以及其他一些联合国人权条约中。 这些文书是否为公司设定了直接的法律责任

呢？
这些条约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 但这些条约确实规定国家有义务 “确保” 人们 “尊

重” 并 “享有” 这些权利。 从理论上来说， 这意味着社会中的所有行为人， 包括公司， 首先都

负有尊重这些权利的直接法律义务。 但尽管如此， 联合国条约机构却并没有表达此种观点。 例如

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工作权所作的那份最新一般性意见中， 承认了各私人行为者包

括本国和跨国企业 “对实现工作权利负有责任” ———例如， “在创造就业、 雇佣政策以及不受歧

视地获得工作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③ 但是随后， 在同一份意见中， 委员会似乎又重申了传

统观点， 认为这些企业并不受公约 “约束”。④ 同样，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 ３１ 号一般性意见中也

总结说， 条约义务 “并不具有国际法上规定的直接的横向效力” ———也就是说， 条约义务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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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ｉｓｓｂｒｏｄｔ ＆ Ｍｕｒｉａ Ｋｒｕｇｅ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ｓ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ｐ ３４０
关于工商业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对 ７ 个不同司法管辖地区的研究， 参见 Ａｌｉｅｎ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Ｂｒｉｅｆ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ｕｇ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ｄ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ｒｇ ／ Ｌｅｇａｌ －
ｂｒｉｅｆ － ｏｎ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ｆｏｒ － Ｒｕｇｇｉｅ － Ａｕｇ － ２００６ ｐｄｆ。 关于国家研究的结论性报告， 参见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５００ Ｆｉｒｍｓ，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Ａｄｄ ３ （Ｆｅｂ ２８， ２００７）。 关于学者观点， 请参见：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Ａ Ｚｅｒｋ，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ＣＥＳＣ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８：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Ｗｏｒｋ （ Ａｒｔ ６ ），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 １２ ／ ＧＣ ／ １８ （ Ｎｏｖ ２４， ２００５ ）， ｐａｒａ ５２，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１４８ 关于类似意见， 参见 ＣＥＳＣ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ｔ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 １２ ／ ２０００ ／ ４ （ Ａｕｇ １１， ２０００ ）， ｐａｒａ ４２，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８６； ＣＥＳＣ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Ｆｏｏｄ，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 １２ ／ １９９９ ／ ５ （Ｍａｙ１２，
１９９９）， ｐａｒａ ２０，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６３ 亦参见 Ｕ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 ａｒｔｓ ４， ４２ ａｎｄ ４４，
ｐａｒａ ６）， ＵＮ Ｄｏｃ ＣＲＣ ／ ＧＣ ／ ２００３ ／ ５ （Ｎｏｖ ２７， ２００３）， ｐａｒａ ５６，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３８７。 （其中规

定了国家有义务尊重非国家机构 “在实践中的延伸”）
ＣＥＳＣ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１８：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Ｗｏｒｋ （Ａｒｔ ６）， ＵＮ Ｄｏｃ Ｅ ／ Ｃ １２ ／ ＧＣ ／ １８ （Ｎｏｖ ２４， ２００５）， ｐａｒａ ５２



根据国内法才能在非国家行为主体间产生效力。① 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条款也以大致相同方式进

行规制， 尽管企业被认为是其主要调整对象之一。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国家直接向公司施加国际人权法律责任。 但是我们在调研中收集到的证据

并没有显示出国家已经这么做了。 然而，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人权机构对防止企业侵权现象的持续

关注表明， 企业既有能力侵犯人权， 也能为保护人权作出贡献。② 不仅如此， 即使不存在直接的

国际法律义务， 公司仍旧会发现自身会受到公众舆论这一 “法庭” 依据这些文件标准所作的审

判。 毫无疑问， 这样的现实有利于解释接下来两项发展。

（四） 软法

在谈及公司在人权方面所负的义务和责任时， 政府采用了其他一系列具有软法效力的国际机

制， 其中一些机制还具有立法或管制性特征。
首先就是政府间组织在传统软法标准制定中的作用。③ 例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跨国企

业行为准则》 建议， 公司 “根据东道国政府的各项义务和承诺， 尊重受其活动影响者的人权。”④

但是， 这个对公司行为考量标准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保护差距， 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批准了所

有的人权条约， 况且即使确实这么做了， 这些国家或许不能或者不愿意执行这些条约。 该问题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称的 “治理薄弱区” 体现得尤为突出。⑤ 因此在我刚上任的时候， 曾呼吁

三个主要的国际工商业组织———国际商会组织、 国际雇主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商业咨

询委员会———咨询他们的会员， 并提出一个缩小这一差距的方案。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这三个组织按

要求递交了一份超越了现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跨国企业行为准则》 的政策性文件： “所有公

司在治理薄弱区要承担和在其他区域一样的责任。 它们甚至被期待遵守那些没有被要求强制执行

的法律， 并且在国内法缺失的情况下， 尊重相关国际文件所体现的原则。”⑥ 如果政府将这一获

得工商业支持的方案纳入即将修改的 《跨国企业行为准则》 中， 那么将标志着在以前软法标准

基础上取得了进步； 与此同时， 对公司而言起到了审慎性建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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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ｏ ３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ｐａｒａ ８
参见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ｙ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Ａｄｄ ｌ （Ｆｅｂ １３， ２００７）。
包括 《联合国全球契约》 在内的许多意见都属于软法性文件。 但是这只是一个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倡议， 并不属于

联合国大会规定的职责范围， 并且那些没有体现在联合国公约或宣言中的原则也受到了抵制。 这一契约试图将其解

释为与工商业有关的用语和工具。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ＯＥＣＤ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ｅｘ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ＥＣＤ， Ｄｏｃ ＤＡＦＦＥ ／ ＩＭＥ ／ ＷＰＧ （ ２０００ ） １５ ／ ＦＩＮＡＬ （ ２００１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ｌｉ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ｏｌｉｓ ／ ２０００ｄｏｃ ｎｓｆ ／ ＬｉｎｋＴｏ ／ ｄａｆｆｅ － ｉｍｅ － ｗｐｇ （２０００） １５ － ｆｉｎａｌ， 其中的评论部分提到了 《世界人权宣

言》 以及 “其他人权义务”， 参见上述文本的第 １２ 条第 ４ 段。
ＯＥＣＤ， Ｒｉｓｋ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Ｗｅａ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ｓ （ Ｊｕｎｅ ９，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ｏｅｃｄ ／ ２６ ／ ２１ ／ ３６８８５８２１ ｐｄｆ 该报告的序言将治理薄弱区定义为： “政治不能或不愿承担责任的一种

投资环境， 政府的这种失败导致了在政治、 经济和市民制度领域更进一步的失败， 进而形成了一种地方暴力、 犯罪

和腐败的状态， 限制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参见该报告第 ９ 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ＥＣ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Ｗｅａ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Ｚｏｎｅｓ （Ｄｅｃ ２００６）， ｐａｒａ １５，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ｇ ／ Ｕｐｄａｔｅ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Ｐａｐｅｒｓ



其次， 近期几个政府间倡议已经开始关注如何加强遵守这些标准方面的问责机制。 例如， 在民

间社会要求下， 任何人现在均可以向国家联络中心 （一种非司法审查程序） 投诉在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指导方针范围内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① 尽管各国家联络中心的总体表现依旧很不平衡， 但是

一些国家联络中心在公示有关投诉和结论细节方面变得更加公开透明， 并允许扩大对公司行为的社

会跟踪。 而且，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投资委员会也扩大了其对国家联络中心的监督， 这为审查各中

心处理投诉情况提供了另一个机会。 在国际金融公司方面， 该公司现已制定了包括多项人权内容在

内的效绩标准， 要求各公司必须在达到这方面标准要求后， 才能获得国际金融公司的投资基金。②

客户的遵守情况需接受监察专员审查。 国际金融公司的标准还产生了问责外溢效应， 因为该标准

被那些遵守 “赤道原则” 的银行所遵循， 这些银行负责全球约百分之八十商业项目贷款。③

除政府间制度之外， 第三种具有软法效力并且 （或者） 包含部分法律认可的倡议正在不断

发展； 其以涉及多个利益攸关方的形式出现， 与国家和民间社会团体一道， 直接让公司致力于发

掘与其有关的侵犯人权现象根源。 这些倡议中最重要文件包括以促进开采业进行公司人权风险评

估和培训安全人员为目标的 《安全与人权的自愿原则》；④ 以阻止与发生冲突地区进行钻石交易

为目标的 《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 （金伯利）；⑤ 和规定公司向东道国政府缴纳的税收、 使用费和

其他费用应有一定程度收入透明度的 《采掘行业透明度倡议》。⑥ 上述每一个文件都致力于通过

建立公司运作标准和程序， 并通常与政府的监管行动相配套， 以加强企业和政府的义务和责任。
这两方面行动都受到公开透明机制的监督。

例如， 金伯利是一种通过国内法执行的全球性认证制度。 各国通过要求遵守详细的包装协议

和认证， 加上公司提供连锁保管担保， 以确保其所交易的钻石来自于遵守金伯利规定的国家。
《安全与人权的自愿原则》 已经在多个国家被纳入政府和公司之间法律协议中。 此外， 尽管 《采
掘业透明度倡议》 对政府来讲是自愿加入， 但是一旦政府签署了这一倡议， 公司就会被依法要

求公开政府补偿情况。 尽管每一种做法都存在缺陷， 仍需完善， 但是由于这些安排能够以相对容

易且迅速的方式建立起来， 且运作具有灵活性， 使其成为传统的、 以国家为基础的条约和软法标

准制定程序的一个重要补充。⑦

（五） 自我管制

最后， 从个别公司实践、 行业倡议以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努力中能够看出， 在工商业与人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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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ＯＥＣ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２００６ Ｅｄ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４０ ／ ０， ３３４０， ｅｎ＿ ２６４９＿ ３４８８９＿ ３７７８５４４８＿ ｌ＿ ｌ＿ ｌ＿ ｌ， ００ ｈｔｍｌ。
《国际金融组织之环境和社会标准》 包括了基本的劳工权、 社区环境的健康和安全权、 防止非自愿安置权、 土著居民

权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权。 参见 ＩＦ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ｅｂ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ｃ ｏｒｇ ／
ｉｆｃｅｘｔ ／ ｅｎｖｉｒｏ ｎｓｆ ／ 。
ＩＦＣ， Ｗｈ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ｃ ｏｒｇ ／ ｉｆｃｅｘｔ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ｓｆ ／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ｒｇ
Ｔｈｅ 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Ｎｏｖ ２００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ｍ （ ｆｏｌｌｏｗ “ＫＰＣＳ”
ｈｙｐｅｒｌｉ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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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自我管制是一个在不断扩展的领域。 尽管自我管制性规范没有任何法律地位， 但却可能产生

法律后果。 有些公司已经发现提供虚假声明或违约会面临法律风险。① 从广义上来讲， 自我管制

性规范通过展示哪些是有效的， 哪些是无用的， 因此而获取的经验会影响未来管制内容和范围。
我曾就自愿性倡议及其接受程度组织过两次研究， 并且将研究结果作为我 ２００７ 年报告的补充材

料递交给了人权理事会。 其中一份是对财富排行榜全球 ５００ 强企业的问卷调查， 询问公司是否有

与人权有关的政策或管理经验， 如果有， 那么其属性是什么。② 第二份报告 （ “商业认可研究”）
由三个渠道获得的信息汇编而成： 所有区域里各行各业公司的实际政策； 八个集体倡议所适用的

人权相关标准， 例如美国公平劳动协会以及金属与矿业国际理事会提出的倡议； 以及五项社会责

任投资指数所采用的权利标准。③

这些研究表明， 自愿性倡议近些年得到了迅速发展。 从对财富排行榜全球 ５００ 强企业调查结

果来看， 内容充实的政策传播仍在持续： 几乎所有给予回复的企业都声称有人权政策或管理方面

的实践， 尽管只有不足半数的企业说自己遭遇过 “重大人权事件”。 这种理解集中来自欧洲和北

美公司， 日本企业稍逊一筹， 来自其他地区的新成员排在后面。 但是目前还并不清楚这是否反映

了方法上的差异， 或者仅仅只是时间问题。④

龙头企业、 集体性倡议以及社会责任投资指数确认了一系列广泛的人权。 与我们收集到

的更广泛的 “商业认可研究” 相比， 尽管模式相似， 财富排行榜全球 ５００ 强企业调查自评报

告却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除了排在首位的不歧视之外， 劳工权是所有地区和行业中得

到最广泛认可的权利。 对其他权利的认知明显随着产业部门而变化。 例如， 采矿业会比其他

行业把社 （区 ／ 会） 权利和个人安全权利放在更高保护地位， 而金融服务业则更强调隐私权。
在制定人权政策时， 公司一般都会借鉴国际性文件或倡议。 但是各个标准的语言很少雷同，
并且有时太灵活以至于这些标准失去了意义， 使得企业自身都难以评估其履行承诺的状况，
更不用说公众该如何对其评价了。 在权利的确认方面也存在差异， 这似乎与预期的部门差异

无关， 其反映的是公司母国政治文化的差异； 例如， 设在欧洲的公司与其他企业相比而言，
倾向于采用更全面的权利范围， 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利， 而美国公司仅仅承认相对小范围的权

利和权利主体。
自我管制安排目前最致命缺陷在于其落后的问责机制。 公司倡议越来越多囊括了一些不成熟

的内部和外部报告以及一些供应链监督机制。 但是在这些实践中还没有被普遍———或者甚至广泛

地———接受的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在建立一套社会责任 “指导标准”， 但是并没有专门针对

企业或者人权。⑤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提出了旨在提高企业社会和环境报告的质量和可比性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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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 参 见 Ｋａｓｋｙ ｖ Ｎｉｋｅ， ５３９ Ｕ Ｓ ６５４ （ ２００３ ）； 亦 参 见 Ｄｏｅ ｖ Ｗａｌ⁃Ｍａｒｔ Ｓｔｏｒｅｓ， Ｎｏ ＣＶ０５ － ７３０７ － ＡＧ
（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 Ｃｔ ｆｉｌｅｄ Ｓｅｐｔ １３， ２００５ ）， ｄｉｓｍｉｓｓｅｄ （ ＣＤ Ｃａｌ Ｍａｒ ３０， ２００７ ）； Ｊｏｓｈ Ｇｅｒｓｔｅｉｎ， “ Ｎｏｖｅ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ＷａｌＭａｒ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Ｆ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Ｓｕ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０６
参见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５００ Ｆｉｒｍｓ，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Ａｄｄ ３ （Ｆｅｂ ２８， ２００７）。
参见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３５ ／ Ａｄｄ ４ （Ｆｅｂ ８， ２００７）， 这项研究以公开可获得的信息为参考依据。
许多参与 “企业认可研究” 的公司都是最近才加入 “全球契约” 等这些倡议， 它们都只是初步建立了人权政策。
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提供的一般性信息，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ｉｓｏｔｃ ｉｓｏ ｏｒｇ ／ ｌｉｖｅｌｉｎｋ ／ ｌｉｖｅｌｉｎｋ ／ ｆｅｔｃｈ ／ ２０００ ／ ２１２２ ／ ８３０９４９ ／ ３９３４８８３ ／ ３９３５０９６ ／ ｈｏｍｅ ｈｔｍｌ。



准化协议， 这其中包含了人权指标。 但是只有不到 ２００ 家公司 “依照” 该指导原则撰写报

告， 另外 ７００ 余家企业只是部分遵守了该原则， 其余企业则声明非正式地采用了这些标准。①

从目前获得经验来看， 供应链的自我监督模式在工厂层面仅仅带来了有限的行为改变。② 除

了一些例如美国公平劳动协会这种多方利益机制， 或者诸如社会责任 ８０００ 标准这样的第三

方认证程序外， 社会审计目前在外部利益相关者中十分缺乏可信度。③ 尽管很多公司都在其

更广泛的社会 ／ 环境评估中纳入了一些经过选择的人权标准， 但是很少有参与大型项目的公

司组织过全面的人权影响评估。④ 此外， 仅有少数几个这样的项目提供了社区投诉程序或救

济措施。
与公司或行业性政策相比， 名列前茅的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往往更具综合性， 其推动人权影响

评估的力度也更强。⑤ 并且， 随着越来越多主流机构广泛参与， “负责任的投资” 这一观念在过

去几年里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⑥

自愿倡议的大幅扩张并没有触动许多来自于新兴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 而后者正日益成为国

际舞台上重要的参与者， 那些落后者则继续寻找各种方式逃避监督。 但最大挑战或许是推动这些

努力发展到能够真正影响市场的程度。 为此， 各国似乎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构建商业激励和抑制

措施， 与此同时， 问责实践必须更深地扎根于市场机制当中。

（六） 总结

我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这份梳理性报告。 １８ 个代表团在随后的交互式对话中

作了发言。⑦ 有些表示 “欢迎” 或者 “饶有兴趣地” 注意到了这份报告， 这表明该报告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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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些数据来源于自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以来全球永续报告倡议组织工作人员向联合国特别问题报告员约翰·鲁格 （ Ｊｏｈｎ
Ｒｕｇｇｉｅ） 提交的邮件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ｏｃｋｅ， Ｆｅｉ Ｑｕｉｎ ＆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Ｂｒａｕｓｅ， “Ｄｏｅ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Ｎｉｋ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４，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ｓｇ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ｍ － ｒｃｂｇ ／ ＣＳＲＩ ／ ｐｕｂ ＿ ｗｏｒｋｐａｐｅｒｓ ｈｔｍｌ； 亦参见 Ｒｏｓｅａｎｎ Ｃａｓｅ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ｒ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ＳＲＳ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ｇ ／ Ｕｐｄａｔｅ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Ｐａｐｅｒｓ。 由于存在这些限制， 美国公平

劳动协会建立了包含工厂层面能力建设在内的运行机制。 参见 ＦＬＡ ３ 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ｉｒ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 ／ ａｌｌ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ＦＬＡ３ ０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但是采购模式 （例如订单季节性上涨） 同样也对这一问

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并且目前并没有任何倡议对该问题进行处理。
关于 ＦＬＡ， 参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ｉｒ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 ／ ａｌｌ ／ ａｂｏｕ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关于 ＳＡ８０００， 参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 －
ｉｎｔｌ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ｆｕｓｅ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ａｇｅ ｖｉｅｗＰａｇｅ＆ｐａｇｅＩｄ ＝ ４７３。
为了回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２００５ ／ ６９ 号决议对该职位第 （四） 项职责的规定， 我还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单独

的报告， 探讨由于对人权影响评估采用不同的方法而引发的方法论方面的主要问题。 参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ＲＳＧ，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Ｋｅ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ＵＮ Ｄｏｃ Ａ ／ ＨＲＣ ／ ４ ／ ７４ （Ｆｅｂ ５， ２００７）。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ｐａｒａ ４
例如 参 见 Ｕ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ＵＮＥＰ） ａｎｄ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ｐｒ 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ｐｒｉ ｏｒｇ。 超过 １８０ 家机构签署了该倡议， 其投资规模大约高达 ８ 万亿美元。
ＵＮＥＰ ＆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ｉｔ ＭＹＭ８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Ｍａｒｋ 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Ｙｅａｒ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Ａｐｒ ２９，
２００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ａｃｔ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０７＿ ０４＿ ３０ ｈｔｍｌ
阿根廷、 比利时、 巴西、 孟加拉国、 加拿大、 古巴、 法国、 德国、 印度尼西亚、 伊朗、 爱尔兰、 挪威、 巴基斯坦、
秘鲁、 瑞士、 英国、 美国以及欧盟。



国话语体系中得到了积极响应； 与此同时， 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对此报告表示反对，① 国际工

商业组织对此也表示赞同。② 五个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在给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一份联合声明中，
就我对这一问题的 “关注和贡献” 表示赞赏， 并同时强调了自愿原则的局限性以及给予受害者

更大话语权的必要性。③ 随后， 在德国海利根达姆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也对这一工作表示支

持。④ 关于如何推进这一工作的倾向仍然摇摆不定。 但是， 梳理本身成功地完成了预期目标，
即搭建起一个关于工商业与人权国际标准和实践的简要 “重述”， 以便给未来审议奠定一个共

同基础。
由于对该任务的概念和事实的 “清理工作” 耗费了大量研究和调研时间， 只留下很少时间

对国家和其他社会参与者为减小保护差距而制定的主要法律和政策性措施进行战略评估， 因此就

更没有时间对选择何种机制效果最好提供建议了。 因此， 我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发言中， 请求理事会

将我的任期延长一年———改为通常三年一个任期。⑤ 理事会在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召开的会议上照此作了

调整。

三　 未来趋势

提高国际人权机制的有效性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是一项长期工程。 前文梳理就表明这是

一个不稳定的领域， 巨大的保护空白依旧存在。 在本任务的调查结果中也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原

则， 以期在现有发展势头基础上， 推动对空白的弥补。 在此， 我将对国际法作用产生最大影响的

问题简要说明三点意见：
第一， 任何 “重大决策” 都需要加强， 而非削弱， 并依据现有的国家能力和国家体制来规

范和裁判企业的有害行为。 如今， 在国家层面上， 不论是否具备必要的意愿， 一些政府或许自身

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而在国际层面， 国家可能为了获取市场和吸引投资而相互竞争， 这将限制或

阻碍集体行动起到国际社会 “公共权威” 的作用。 这一现象推动了依据国际法向公司施加直接

义务的想法。 但是， 正如之前讨论， 且不说任何类似提案在当前的政治可行性和法律执行力问

题———这样做本身对政府能力会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首先横向地扩展国际机制似乎会更有望成

功： 以母国和东道国个别性方式， 以及按照一些联合国人权条约要求的 “国际合作” 这种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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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在其口头发言时表明， 会在将来以信函方式就与政府保护义务相关的技术性问题予以说明， 但是目前为止其并

没有这么做。
参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Ｃ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ＩＯＥ），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ＩＣ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 ＩＯＥ） ｔｏ ｔｈｅ ４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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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ｐａｒａ ８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 －８ ｄｅ ／ Ｗｅｂｓ ／ Ｇ８ ／ ＥＮ ／ Ｇ８Ｓｕｍｍｉｔ ／ Ｓｕｍｍｉ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ｕｍｍｉ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ｈｔｍｌ
在 ２００５ 年设立该职位之时， 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 特意提出了这么一个相对较短的任期， 但是美国最终还是对授权

决议投了反对票。



性方式， 进一步明确并逐渐规范国家保护人权免遭公司侵犯的义务。① 这种方法创设了更详细的

企业义务和责任， 也会让各国更深刻地理解现有体制不能发挥预期作用， 其纵向扩展因此是必要

的。 国际性文书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只是像精心打造的精密仪器那样， 补充和

提高现有机构的能力。
其次， 工商业与人权这一热议问题的关注焦点需要超越为个别企业违法行为设置责任的

阶段。 诚然，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犯罪领域必须要有其一席之地。 但是， 单单凭借

个人责任模式本身并不能解决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大失衡问题。 正如政治哲学家艾丽斯·马

里恩·扬 （ Ｉｒｉｓ Ｍａｒｉｏｎ Ｙｏｕｎｇ） 在一个关于全球供应链虐待劳工问题的重要讨论中所言： “因

为寻求救济的不公正事件是许多间接行为的产物……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得以纠正。”② 此外她

还继续解释说， 这种现象需要一个更宽泛的 “政治” 或 “共同责任” 架构。 扬解释道， 其目

的不是通过回头看式的判决就抽象行为追究个人责任， 而是 “改变构造过程， 以改革制度或

创建一些新的制度的方式来更好地预防有害结果的出现”。③ 诸如金伯利机制之类的软法混合

机制代表着一种重要创新， 因为其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 使进口国和出口国、 公司、 市民社

会的成员相结合， 以及将自愿性和强制性要素融为一体。 这值得其他领域的关注、 支持和效

仿。
最后， 一个总体战略中的许多因素完全超越了法律范畴。 因此， 需要对遵纪守法机制与能够

带来积极变化的广泛社会动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予以谨慎思考。 正如人权权威人士阿玛蒂亚·森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所警告， 不要首先将权利视为 “原始法律命令”④ 或者 “期待中的法律”。⑤ 他争

辩说， 这么做会过度约束———他实际上用的是 “监禁” 这个词汇⑥———除法律之外那些促进对权

利进行公共认可的社会逻辑及进程。 森对工商业与人权议程发表见解的意义在于， 任何成功的体

制都需要从能够影响公司行为的所有道德、 社会和经济原理中获得激励、 触动和帮助。 这一前景

既需要提供激励措施也需要惩戒机制， 既要辨别机遇又要防控风险， 并构建所有社会相关领域

（包括工商业） 都有代表参与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同盟———就像在环境领域多次出现过的那样。 人

权团体长久以来一直呼吁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推进 “超越自愿原则” 运动。⑦ 森的建议表明这一

运动应该以 “超越服从” 意愿为伴。
总之， 国际法在构建一个更有效规制工商业与人权的全球机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面对

极其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全球化冲击， 如果国际法人权保护机制能够运用并根植于治理能力的整体

战略的话， 那么其贡献效率将会达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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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参见 《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Ｄｅｃ １６， １９６６， ９９３ ＵＮＴＳ ３， 第 ２ 条第 １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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